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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7         证券简称：*ST尤夫         公告编号：2019-037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尤夫股份”）已于

2019年 3月 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18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

司就《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因涉及诉讼纠纷案件、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的性质及目的存疑和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事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认定存在重大缺陷。我部对前述事项截至目前的进

展情况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1、请结合你公司涉及借款及担保纠纷的诉讼和仲裁事项（含已撤诉、已

撤回仲裁请求和已调解等），详细披露截至目前你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债务

和或有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借款金额、利率、

共同借款人及和公司存在的关系、是否已逾期及担保和质押情况等，并说明上

述债务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责任人和截至目前的解决措施。 

回复： 

依据《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或有债务清单，结合公司涉及的借款及担保纠纷

的诉讼和仲裁事项，截至 2019 年 3月 29日，公司作为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被提

起诉讼或仲裁但公司并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债务和或有债务事项共 32 起，具体清

单及其说明如下：



2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借款合同显

示的签订日

期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 

利率 
债务人及担保人名称 

是

否

逾

期 

相关债务未履行审议程序说

明 

是否涉诉（公

告日期、编

号） 

进展情况（公告日

期、公告编号） 

1 

南京曦轩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8年 1月 1

日 
3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公司； 

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2 周某荣 
2017 年 9 月

25 日 
3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公司； 

保证人：颜静刚、梁秀红、上海富控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周水荣

出具的《债权债务结

清确认函》，其对公

司不再拥有任何债

权或担保的权利，也

无权提出任何权利

主张。 

3 杨某胜 
2018年 1月 1

日 
1000 未知 

借款人：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梁秀红、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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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某升 
2018年 1月 3

日 
1750 

年利率

24% 

借款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保证人：

颜静刚、朱士民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2

月 9 日、

2018-022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5 冯某 
2018年 1月 5

日 
2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6 万某志 
2017年 7月 9

日 
5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保证人：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颜静刚、朱士民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2

月 9 日、

2018-022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18-200；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01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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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某华、王

某涛 

2018年 1月 9

日 
2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攀定

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保证人：颜静刚、梁秀

红、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8 黄某波 
2017 年 12 月

29 日 
2000 

年利率

24% 

借款人：颜静刚、梁秀红，公司；保证人：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2

月 28 日、

2018-031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0 月 13 日

2018-151 

9 万某峰 
2017 年 11 月

9 日 
4999.99 

年利率

24%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保证人：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

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2

月 9 日、

2018-022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8 日

2018-194 

10 顾某正 
2017 年 6 月

12 日 
25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上海攀

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保证人：上海中技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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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武汉光谷科

信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11 月

9 日 
3000 

年利率

15%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颜静刚、上海中技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10 月 18 日、

2018-154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0 月 18 日

2018-154 

12 林某 
2017 年 9 月

22 日 
5285.7408 

年利率

24% 

借款人：公司；担保人：颜静刚、梁秀红、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尤夫控股

有限公司、苏州正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哲町贸易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018-156 

13 周某仙 
2018年 1月 5

日 
3000 

日利率

0.16%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14 
陈某磬、鞠

某琼 

2017年 5月 8

日 
2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上海富

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人：颜静刚、梁秀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7 日、

2018-079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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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孟某凯 
2018年 1月 1

日 
2,387.70 

年利率

24%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29 日、

2018-102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018-156 

16 赖某磊 
2018 年 1 月

15 日 
2,500 未知 

借款人：公司；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

彦东、颜静刚、梁秀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17 

恒旺商业保

理（深圳）

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

日 
5,000 

月利率

2.7%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否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

的《债权债务结清确

认函》，其对公司不

再拥有任何债权或

担保的权利，也无权

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18 

金峦（上海）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00 

年利率

24% 

借款人：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3

月 3 日、

2018-035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28 日 

201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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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邵某雄 
2017 年 12 月

22 日 
5,000 

年利率

36% 

借款人：公司；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

梁秀红、朱士民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7 日、

2018-079 

申请人已撤回仲裁

请求 

2018 年 12 月 5 日

2018-191 

20 刘某 
2017 年 12 月

22 日 
3000 未知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2

月 12 日、

2018-025 

一审判决 

2019 年 3 月 30 日 

2019-035 

21 

佳羽国际贸

易（上海）

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6 日 
4,000 

年利率

34% 
借款人：公司；保证人：颜静刚、吕彦东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29 日、

2018-102 

原告已撤诉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19-006 

22 张某琴 
2017 年 12 月

1 日 
3,000 未知 

借款人：公司；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

彦东、颜静刚、梁秀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7 日、

2018-079 

原告已撤诉 

2019 年 1 月 23 日

201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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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圳前海两

型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 
1000 

年利率

16%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颜静刚 

是 

公司内部无关于上述事项的

审批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

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

司内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

该事项并不知情，无法认定

责任人。 

是，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目前该事项尚无进

一步进展 

24 蔡某 
2018年 1月 1

日 
2400 未知 

借款人：公司；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

彦东、颜静刚、梁秀红 

是 

公司内部无此笔借款的审批

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未经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此笔借款未进入公司

账户，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原告已撤诉 

2019 年 3 月 23 日

2019-034 

25 

深圳国投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17 年 7 月

28 日 
10,000 

年利率

14.5%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颜静刚、苏州正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是 

公司与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

司就原材料买卖签订过采购

协议，并开具了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但就上海祈尊实业

有限公司与深国投之间票据

转让的相关事项，公司内部

无关于此次转让过程中的

《国投保理业务合同》及《保

证合同》等资料的用印审批

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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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海印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17年 9月 6

日 
5,000 未知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保证人：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颜静刚 

是 

公司与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

司就原材料买卖签订过采购

协议，并开具了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但就上海祈尊实业

有限公司与广州海印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之间票据转让的

相关事项，公司内部无关于

此次转让过程中的用印审批

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23 日

2018-170 

27 
恒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 
5,000 

月利率

2%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哲町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哲町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保证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关于上述事项的

审批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

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

司内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

该事项并不知情，无法认定

责任人。 

是，2018 年 8

月 29 日、

2018-131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8-213 

28 
恒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 
7,720 

月利率

2%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畅昊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畅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保证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关于上述事项的

审批记录，原因在于该事项

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

司内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

该事项并不知情，无法认定

责任人。 

是，2018 年 8

月 29 日、

2018-131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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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江铜国际商

业保理有限

责任公司 

2017 年 9 月

22 日 
3,000 

年利率

11%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保证人：颜静刚 

是 

公司与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

司就原材料买卖签订过采购

协议，并开具了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但就上海祈尊实业

有限公司与江铜国际商业保

理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票据转

让的相关事项，公司内部无

关于此次转让过程中的用印

审批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

不知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3

月 9 日、

2018-036 

目前该事项尚无进

一步进展 

30 

无锡金控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17 年 9 月

26 日 
10,000 

年利率

7%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以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保理融资）；保证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是 

公司与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

司就原材料买卖签订过采购

协议，并开具了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但就上海祈尊实业

有限公司与无锡金控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之间票据转让的

相关事项，公司内部无关于

此次转让过程中的用印审批

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

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目前该事项尚无进

一步进展 

31 

江苏金票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5,000 未知 

出票人：公司；借款人：中铁中宇有限公司

（中铁中宇用出票人为公司的商业汇票进

行融资）；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是 

公司内部无关于上述票据事

项的审批记录，也无上述贸

易事实，原因在于该事项未

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

内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

事项并不知情，无法认定责

是，2018 年

12 月 1 日、

2018-181 

目前该事项尚无进

一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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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 

32 

深圳市富德

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2017-8-28 7,000 未知 

出票人：公司；借款人：上海祈尊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祈尊用出票人为公司的商业汇票

进行融资） 

是 

公司与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

司就原材料买卖签订过采购

协议，并开具了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但就上海祈尊实业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富德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之间票据转让

的相关事项，公司内部无关

于此次转让过程中的用印审

批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

知情，无法认定责任人。 

是，2018 年 5

月 29 日、

2018-102 

一审判决 

2018 年 12 月 11 日

2018-196 

 

上述共同借款人及担保人中，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正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单位；颜静刚

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无法确定公司与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哲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畅昊贸易

有限公司、中铁中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除上述已列明的主体外，其他共同借款人或担保人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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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颜静刚持股 95.00% 

2 
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轶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99.97% 

3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曾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3.42% 

4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 

颜静刚持股 13.67%；颜静刚通过华富基金-浦发银行-华富基金浦发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股 0.78％；中技集团

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 18.49% 

5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6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曾持股 100% 

7 朱士民 曾任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8 梁秀红 颜静刚配偶 

9 吕彦东 曾任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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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列表披露截至目前以你公司名义对外担保但未履行公司审议程序的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签署时间、担

保金额、被担保方及和公司存在的关系等，并说明你公司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责任人和截至目前的整改措施。 

回复： 

依据《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或有负债清单，结合公司所涉及的借款及担保纠纷的诉讼和仲裁事项，截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以公

司名义对外担保但未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事项有 12 起，具体清单及说明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担保合同显

示的签订时

间 

担保金额

（万元） 
债务人及担保人名称 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责任人 

进展情况（公告日期、

编号） 

1 
江苏恒东贸

易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 
10,000 

借款人：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人：公

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的

《债权债务结清确认

函》，其对公司不再拥有

任何债权或担保的权

利，也无权提出任何权

利主张。 

2 冯某 
2017 年 12 月

18 日 
10,000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

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保证人：公司、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22 日   

201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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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国投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00 

债务人：公司；融资方：上海中技资源有限公

司；担保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

静刚、苏州正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公司内部无上述《国投保理业务合同》、

《保证合同》等资料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无用印

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无法认定

责任人。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167 

4 

深圳前海汇

能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5,000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人：颜静刚、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上海晶茨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的

《债权债务结清确认

函》，其对公司不再拥有

任何债权或担保的权

利，也无权提出任何权

利主张。 

5 

中铁大成（珠

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 
3,000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人：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申请人已撤回仲裁请求 

2018 年 11 月 23 日

2018-170 

6 周某章 
2017 年 12 月

10 日 
29,950 借款人：颜静刚；担保人：公司、尤夫控股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18-200 

7 王某英 
2017 年 11 月

16 日 
1,000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担

保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技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上海攀定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

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公司已取得其出具的

《债权债务结清确认

函》，其对公司不再拥有

任何债权或担保的权

利，也无权提出任何权

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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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珠海杨柳树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 
3,700 

借款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人：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

静刚、梁秀红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终局裁决 

2019 年 2 月 27 日

2019-024 

9 许某杰 
2017 年 12 月

5 日 
2,300 

借款人：颜静刚；保证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梁秀红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终局裁决 

2019 年 1 月 5 日

2019-001 

10 张某彬 
2017 年 11 月

9 日 
13,200 

借款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晶

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

崔之火、朱士民、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公司和上海富控互动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目前该事项尚无进一步

进展 

11 
恒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 
5,000 

债务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方：上海攀潮实业有限公司；担保人：上海

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8-213 

12 
恒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 
5,000 

债务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方：上海攀潮实业有限公司；担保人：上海

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公司内部无此笔担保的审批记录，原因在

于该事项未经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内

部无用印记录，公司对该事项并不知情。

无法认定责任人。 

原告已撤诉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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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中，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正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单位；颜静刚

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无法确定公司与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攀潮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上述已列明的主体外，其他共同借款人或担保人与公司原

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如下：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士民、梁秀红、吕彦东和公司原实际

控制人的关联关系详见问题一回复；崔之火曾任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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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结合上述借款和担保事项等，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是否存在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占用的具体方式、金额、

对公司的影响及已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对于前述的借款和担保事项，公司及董事会并不知情，未履行过公司内部及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决策程序，公司内部亦无相关用印记录。经核查，相关借款

未进入公司账户，公司也未有资金流出至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账

户。 

尽管公司在前述借款或担保事项中被列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但公司从未审议、

批准或授权签署相关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公司对上述合同的效力并不认可，公

司是否需根据上述合同履行还款或担保责任有待于司法机关的最终判决或仲裁

机关的裁决。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因上述借款或担保合同履行任何还款或担保责

任，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上述借款或担保合同是否会形成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

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苏州正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垚阔”）及颜静刚签

署了《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约定上海垚阔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现有全部或有

债务（总额 221,369.44 万元）后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有债务，同时上海

垚阔以债权本金总额加年息 5%单利计算利率的价格受让公司部分债权（债权本

金总额 100,970.59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4日发布的《关

于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2）。 

截至目前，上海垚阔已就大部分的或有债务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上述借

款和担保事项的解决已取得重大进展。 

 

4、请说明你公司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事项的后续

处理进展，并说明相关事项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除。 

回复： 

众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涉及公司与 5 家公司发生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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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8日以来，公司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消除可能对公司造成的负面影

响或损失： 

   （1）公司立即停止了大宗贸易业务，并完善内部原有的采购制度、销售制度

及资金支付制度，以杜绝相关类似事件的发生； 

   （2）对于可能对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公司聘请外部专业律师通过法

律手段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2018年 9月 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尤夫高性能”）诉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

为（2018）浙民初 51 号。尤夫高性能要求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以及返还合同款

项 3亿元。 

2018年 9月 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尤夫高性能诉上海孤鹰贸易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18）浙民初 54 号。尤夫高性能要求解除

双方的购销合同以及返还合同款项 3亿元。 

（3）2018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2）。依据《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上海

垚阔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现有全部或有债务后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有

债务，同时上海垚阔以债权本金总额加年息 5%单利计算利率的价格受让公司部

分债权。其中，该协议对大宗贸易的相关或有事项进行了具体的定义或约定，上

海垚阔承诺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原有的大宗贸易有关的债权、承接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原有大宗贸易有关的或有债务对应的债权并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

有债务。 

截止目前，上海垚阔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已增加至 295,846.67 万元，具

备履约能力。并且，上海垚阔已同意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向其申请的 2

亿元贷款变更为购买公司大宗贸易预付款项的部分支付款。 

    综上，公司认为，2017 年报中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大宗贸易及资金往

来事项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5、你公司对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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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2017 年度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及的内

控问题，2018 年公司以查错防弊、规范内部控制、防范风险为重点开展内控整

改工作，整改措施及效果如下： 

   （1）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年 1月 18日，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积极配合各级监管机

构的问询、监管及调查，加强沟通和汇报，认真回复各种监管函件及说明材料，

如实报送各种调查资料，协助监管及调查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2）公司印章的管理使用 

公司重新修订了《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类印章管理的归口部门以及

印章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在印章使用方面，严格执行印章使用审批、登记制度，

落实“谁掌管，谁负责”的规定，印章入保险箱专人保管，人离章收，入库上锁。

印章外借，必由印章管理部门派专人携带印章陪同前往。内控部门不定期对印章

保管、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印章使用是否符合制度规定，严格按制度执行，

杜绝因印章保管及使用不当给公司经营带来的潜在风险。 

   （3）大宗贸易业务及资金的管理 

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停止大宗贸易业务，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

进行现货按需按量采购。同时，完善内部原有的采购、销售及资金支付制度，以

杜绝相关类似事件的发生： 

在采购方面，公司加强了对供应商资质信誉审查。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实时

监控合同执行进展，确保供应商能够依照合同、订单要求按时提供质量合格的物

料，保证公司生产运营。根据公司库存情况，结合销售、生产预测，制定采购计

划每月上报，按计划安排采购，原材料库存控制在合理水平，以减少公司营运资

金占用。 

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加强资金活动控制体系，实行资金支付事前审批，并

根据审批权限逐级审批。同时，财务部门收到审批后的付款申请进行二次审核，

以检查支付申请是否与合同约定内容相符。经财务会计审核无误后填制会计凭证，

资金部根据审核后的会计凭证完成款项支付。 

在完善采购管理流程方面，完善现有《采购工作流程标准》，增加“大宗物

资采购工作流程”，从采购计划、价格趋势、库存量、供应商资质等多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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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约束，以减少由于供应商选择不当而产生的资金支付风险。 

在内部资金管控方面，针对 2017 年内控审计报告提出的未能对公司的部分

银行存款实施有效管控，为确保资金安全，2018年公司重点做了如下工作： 

1）理清银行账户，逐个拉取银行开户清单，核对账户是否有遗漏并及时完

善。 

2）保证所有银行账户对账单第一时间取回，并与账面核对确保账实相符，

从而达到与银行互通互联，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公司账户资金情况。 

3）整理公司各银行账户类型。对于开通网上银行业务账户，制单人、审核

人 U盾放入各自保险柜分开保管，确保资金安全。 

4）清理闲置银行账户，针对一些长期不使用以后也不会用到的账户，进行

逐个销户并登记好销户清单。  

5）每日终了上报资金日报，做到日清月结。 

6）确保不相容岗位职责分离，设置合理组织结构，做到授权有度、有效制

衡。 

   （4）诉讼、对外担保制度 

    2018 年，公司制定《企业纠纷和诉讼管理办法》，完善有关法律事务管理制

度，加强对诉讼相关事项的管理，做到有章可循。对于公司涉及的各个诉讼事项，

保证有专人跟进，收集证据，整理相关资料，并形成存档。大力提高内部法律从

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涉及到无法解决问题，聘请外部专业律师顾问，积极协调，

推进诉讼进程，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更加严格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公司章

程对对外担保事项明确规定，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对外担保。 

 

6、你公司是否可能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1.1

条的相关情形，是否存在暂停上市的相关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2.1条第

四项及第 14.1.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 2017年报被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公司 2018 年年报继续被审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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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在与有关各方沟通的基础上，公司预

计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1.1条

的相关情形。 

 

    7、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无。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30日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尤夫股份”）已于2019年3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18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因涉及诉讼纠纷案件、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的性质及目的存疑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事项，你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认定存在重大缺陷。我部对前述事项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1、请结合你公司涉及借款及担保纠纷的诉讼和仲裁事项（含已撤诉、已撤回仲裁请求和已调解等），详细披露截至目前你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借款金额、利率、共同借款人及和公司存在的关系、是否已逾期及担保和质押情况等，并说明上述债务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责任人和截至目前的解决措施。
	3、请结合上述借款和担保事项等，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占用的具体方式、金额、对公司的影响及已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对于前述的借款和担保事项，公司及董事会并不知情，未履行过公司内部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决策程序，公司内部亦无相关用印记录。经核查，相关借款未进入公司账户，公司也未有资金流出至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账户。
	尽管公司在前述借款或担保事项中被列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但公司从未审议、批准或授权签署相关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公司对上述合同的效力并不认可，公司是否需根据上述合同履行还款或担保责任有待于司法机关的最终判决或仲裁机关的裁决。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因上述借款或担保合同履行任何还款或担保责任，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上述借款或担保合同是否会形成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018 年11 月22 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苏州正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垚阔”）及颜静刚签署了《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约定上海垚阔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现有全部或有债务（总额221,369.44 万元）后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有债务，同时上海垚阔以债权本金总额加年息5%单利计算利率的价格受让公司部分债权（债权本金总额100,970.59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截至目前，上海垚阔已就大部分的或有债务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上述借款和担保事项的解决已取得重大进展。
	4、请说明你公司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事项的后续处理进展，并说明相关事项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除。
	回复：
	众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涉及公司与5家公司发生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事项。2018年1月18日以来，公司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消除可能对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或损失：
	（1）公司立即停止了大宗贸易业务，并完善内部原有的采购制度、销售制度及资金支付制度，以杜绝相关类似事件的发生；
	（2）对于可能对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公司聘请外部专业律师通过法律手段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2018年9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高性能”）诉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18）浙民初51号。尤夫高性能要求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以及返还合同款项3亿元。
	2018年9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尤夫高性能诉上海孤鹰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18）浙民初54号。尤夫高性能要求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以及返还合同款项3亿元。
	（3）2018年11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2）。依据《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上海垚阔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现有全部或有债务后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有债务，同时上海垚阔以债权本金总额加年息5%单利计算利率的价格受让公司部分债权。其中，该协议对大宗贸易的相关或有事项进行了具体的定义或约定，上海垚阔承诺受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原有的大宗贸易有关的债权、承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原有大宗贸易有关的或有债务对应的债权并豁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或有债务。
	截止目前，上海垚阔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已增加至295,846.67万元，具备履约能力。并且，上海垚阔已同意将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向其申请的2亿元贷款变更为购买公司大宗贸易预付款项的部分支付款。
	5、你公司对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
	（1）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年1月18日，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积极配合各级监管机构的问询、监管及调查，加强沟通和汇报，认真回复各种监管函件及说明材料，如实报送各种调查资料，协助监管及调查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2）公司印章的管理使用
	（3）大宗贸易业务及资金的管理
	在内部资金管控方面，针对2017年内控审计报告提出的未能对公司的部分银行存款实施有效管控，为确保资金安全，2018年公司重点做了如下工作：
	（4）诉讼、对外担保制度
	6、你公司是否可能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1条的相关情形，是否存在暂停上市的相关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第四项及第14.1.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2017年报被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公司2018年年报继续被审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迄今，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在与有关各方沟通的基础上，公司预计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1条的相关情形。

